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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应赔尽赔。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具体实践。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在江苏等 7 个省市部署开展改革试点。生态

损害赔偿根据“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

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旨在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困局。在被指定为试点省份后，江苏把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作为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加以推进，积极开展试点实践，为国家

全面推开此项制度探索了经验。

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

江苏省根据《试点方案》和《关于在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结合地

区实际，制定《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经十

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后，2016 年 12 月由省政府印发实施。《实施方案》

明确了试点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性文件。

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统筹

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明确任务分工，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试点

工作有序推进。

为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规范开展，江苏还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及办法，构建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体系。

明确赔偿权利人及承办人



多年来，在公共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后，存在着索赔主体不明确等诸多问题，致使公共生态环境损害得

不到赔偿，受损的生态环境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修复。《实施方案》明确，省政府是江苏省行政区域内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受省政府委托，原省环保、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农业、林业、海

洋与渔业等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分别负责矿产、土地、水资源、耕地、森林及湿地、渔业（淡水）环

境资源等损害的索赔工作。

省政府法制办作为代表省政府处理涉法涉讼等相关法律事宜的专门机构，在具体案件办理中，受省政

府委托与上述负有环境资源监管职能的部门一同办理。根据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需要，专门

刻制了“江苏省人民政府诉讼专用章”，这个印章也是由省政府法制办（机构调整后合并到司法厅）保管。

在试点期间，以省政府名义提起的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安徽海德石化公司、宁波人健医药

化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通过省政府法制办与省环保厅协同工作，保障了案件办理的顺利进行。

省市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是江苏省独有的特色。

加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与能力建设，是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重要的技术支撑。江苏省把生态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建设，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来抓。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2017年 4月，向社会发布关于公开遴选江苏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专家的

公告。在规定的期限内，60 余名专家提出了申请。经严格审核，组建了由 38 人组成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机构评审专家库，细化了登记业务范围和审查规范，推动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的登记管

理工作。

试点期间，全省共有 10家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纳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平台。其中，江苏

省环境科学学会于 2004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批准为环境司法鉴定单位，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于 2016年纳入《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二批）》。

江苏省域范围内有 10家司法鉴定机构（其中生态环境部指定的 2家），在 7个试点省市中也是最多的。

积极开展案例实践

选取合适的生态环境损害案例进行磋商或诉讼，通过案例研究明确磋商和诉讼规则，是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的关键。试点启动后，江苏就着手进行案例筛选，先后对近两年来的行政处罚案件和涉

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案件进行梳理，精心选择确定案源，积极开展案例实践。

试点期间，先后启动 6 起赔偿案例。省环境保护厅（现生态环境厅）、省海洋渔业局、省政府法制办

和常州市武进区环保局，先后启动办理了德司达（南京）染料有限公司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无锡尚品

石油有限公司倾倒废油渣造成土壤污染损害赔偿案、高宝邵伯湖“5.16渔业污染事故”损害赔偿案、洪泽

湖非法捕捞螺蛳导致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试点期间启动的省政府诉安徽海德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是全国范围内由省级政府单独作为原告



起诉的第一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8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十

大典型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评为“2018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入选中

组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的生动案例”。此案获

得众多的全国性荣誉，充分说明了其创新意义和借鉴指导价值。

全国试点期间，7省市共启动了 27个案例，江苏省占 6例，也是试点省市中最多的。

为国家层面提供经验

试点期间，江苏省进行了多项突破，如明确 7 个负有生态环境监管职能的部门职责分工及案例试点要

求；明确由省政府法制办与省有关部门共同对全省范围内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提起磋商或诉讼；探

索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创新赔偿达成形式，在磋商赔偿、诉讼赔偿两种形式之外，成功尝试

了行政命令赔偿；全面摸排本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初步摸清全省鉴定评估能力现状；积极开展制度

创新，通过对以往案例的梳理，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中的需求和需要关注的问题，提出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路径等。

江苏的许多探索，被国家层面吸纳。例如，江苏省探索的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强化司法保障的机制；

以代表、委托等方式指定相关部门开展赔偿工作，集中解决索赔工作授权的问题；在规范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体系、明确赔偿资金管理措施等方面，都形成了可供全国借鉴的经验，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全国

试行作出了探索。

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在全国施行。这个方案是 2015年试点方案的升级版，与试点方案相比，一是将赔偿权利人由 7个试点单位

省级政府扩大到全国省地两级政府，二是设定了磋商前置程序。由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已从先

行试点进入全国试行的新阶段。

之后，江苏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实施《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江苏在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面，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促进方案的细化和落地，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事件报告办法、生态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管理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起诉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

办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信息公开办法等文件，连同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审理指南，构成了独具江苏特色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1+7+1”制度体系。这使

得方案在操作环节有了抓手，也为以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探索了实践经验。

目前，全省通过司法厅评审登记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共 12家，鉴定业务覆盖所有环境要素，基本

满足目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需求。2018年，省内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接受委托开展环境污染物性质

鉴定 99 件、开展环境损害评估 31 件，为环境行政执法、刑事侦查和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及时有效的专

业服务。

2018年，全省新增案例实践数 50起。其中，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签署赔偿协议的 44起、启动磋商的

6起。案例实践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